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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 

言
政
治
的
良
窳
，
關
係
著
人
民
生
活
的
幸
福
與
否
，
故
古
今
以
來
的
思
想
家
，
其
學
說
很
少
不
涉
及
政
治
的
。
孟
子
生
於
戰
國
之

時
，
內
則
諸
侯
只
圖
一
己
之
享
受
，
橫
征
暴
斂
，
外
則
各
國
兵
連
禍
結
，
干
戈
不
息
，
以
致
民
生
憔
悴
，
因
此
孟
子
各
篇
大
都
是
針

對
現
實
政
治
問
題
而
發
言
。
其
政
治
思
想
主
要
是
以
民
本
為
核
心
，
以
仁
政
為
綱
領
，
以
王
天
下
為
最
終
目
標
，
期
望
拯
救
生
民
於

水
火
之
中
，
使
老
百
姓
獲
得
最
好
的
安
頓
。

從
社
會
的
觀
察
和
歷
史
的
經
驗
中
，
孟
子
認
識
到
民
心
的
向
背
是
決
定
政
治
成
功
或
失
敗
的
因
素
。
他
指
出
桀
、
紂
之
亡
天

下
，
就
是
因
為
喪
失
民
心
，
失
去
人
民
的
擁
戴
。
如
果
執
政
者
不
能
體
恤
人
民
，
那
戰
爭
時
，
百
姓
就
眼
看
官
員
戰
死
也
不
肯
救

援
；
反
之
，
能
得
人
和
，
即
可
勝
過
天
時
、
地
利
。
因
此
在
國
君
、
社
稷
、
人
民
三
者
之
中
，
特
別
提
出
﹁
民
為
貴
，
社
稷
次
之
，

君
為
輕
﹂
的
民
本
觀
念
，
所
以
國
君
施
政
應
以
人
民
的
利
益
為
依
歸
。

基
於
性
善
之
說
，
孟
子
認
為
仁
政
才
是
最
合
乎
人
性
的
政
治
。
他
說
：
﹁
人
皆
有
不
忍
人
之
心
，
先
王
有
不
忍
人
之
心
，
斯

有
不
忍
人
之
政
﹂
︵
公
孫
丑
上
︶
，
所
以
他
到
處
宣
揚
仁
政
。
行
仁
政
的
方
法
，
首
先
要
注
重
民
生
：
為
民
制
產
，
使
人
民
有
固
定

的
產
業
；
不
違
農
時
，
不
妨
害
各
行
業
的
生
產
；
省
刑
罰
，
讓
人
民
休
養
生
息
；
薄
稅
斂
，
避
免
苛
捐
雜
稅
。
其
次
要
施
以
教
化
，

﹁
謹
庠
序
之
教
，
申
之
以
孝
悌
之
義
﹂
︵
梁
惠
王
上
︶
，
只
要
能
﹁
老
吾
老
以
及
人
之
老
，
幼
吾
幼
以
及
人
之
幼
﹂
，
則
﹁
天
下
可

運
於
掌
﹂
︵
梁
惠
王
上
︶
。

從
以
上
的
說
明
，
可
知
孟
子
的
政
治
思
想
帶
有
很
濃
厚
的
道
德
色
彩
，
可
以
說
是
一
位
德
治
主
義
者
，
他
把
道
德
思
想
直
接
延

伸
到
政
治
，
使
政
治
的
目
的
和
手
段
，
統
以
道
德
為
依
歸
。
唯
這
種
思
想
比
較
側
重
內
容
的
抒
發
，
而
忽
略
客
觀
制
度
的
建
構
，
這

是
我
們
現
代
人
所
不
可
不
知
的
。

導言

論
政
治 

(

選
八
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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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	

民
為
貴

孟
子
曰
：
﹁
民
為
貴
，
社
稷
1

次
之
，
君
為

輕
。
是
故
得
乎
丘
民
2

而
為
天
子
，
得
乎
天
子
為

諸
侯
，
得
乎
諸
侯
為
大
夫
。
諸
侯
危
社
稷
，
則
變

置
3

。
犧
牲
既
成
4

，
粢粢
盛成
既
潔
5

，
祭
祀
以
時
， 

然
而
旱
乾
水
溢
，
則
變
置
社
稷
6

。
﹂—

 

盡
心
下
．
14

章  

旨

孟
子
言
社
稷
、
君
主
，
皆
為
民
而
立
；
如
不
能
盡
職
，
則
當

更
立
。
人
民
為
國
家
之
根
本
，
故
民
貴
君
輕
。

1 

社
稷
　
此
指
國
家
。
古
代
帝
王
、
諸
侯

建
國
，
則
立
壇
以
祭
祀
社
稷
，
故
常
用

以
代
稱
國
家
。
社
，
土
神
。
稷
，
穀

神
。

2 

丘
民
　
田
野
之
民
，
引
申
為
百
姓
。

3 

變
置
　
更
立
，
此
指
更
立
賢
君
。

4 

犧
牲
既
成
　
供
祭
祀
用
的
牛
、
羊
、
豬

已
經
長
得
肥
大
。
犧
牲
，
祭
祀
用
的
牲

畜
。
成
，
飼
養
之
期
已
足
，
而
長
得
肥

碩
。

5 

粢
盛
既
潔
　
放
在
祭
器
裡
的
穀
物
都
已
潔
淨
。
粢
，
音

粢
，
穀
物

的
總
稱
。
盛
，
音

程
，
放
在
祭
器
中
的
黍
稷
。
潔
，
淨
。

6 

變
置
社
稷
　
改
換
土
神
、
穀
神
，
即
另
立
新
的
社
稷
。

	

北
京	

社
稷
壇
五
色
土

（
中
國
建
築
藝
術
全
集
）

	

黍

（
柳
清
騰
先
生
攝
）

	

稷
（
粟
米
，
又
稱
小
米
）

（
摘
自
排
灣
族
小
米
園
網
站

http://w
w
w
.taco

city.co
m
.tw
/

aliyan

）

96
學
100
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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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  

讀
本
章
是
孟
子
民
本
思
想
最
為
明
確
的
宣
示
。
他
認
為
：
為
了
社
稷
的
利
益
，
可
以
更
立
賢
君
；
而
為
了
人
民
的
福
祉
，
又
可
以

更
立
社
稷
；
可
見
國
君
的
地
位
不
是
絕
對
的
，
社
稷
的
神
聖
也
不
是
絕
對
的
。
國
家
是
由
人
民
組
成
的
，
人
民
才
是
國
家
的
主
體
。

民
本
思
想
並
非
孟
子
的
創
見
，
尚
書 

五
子
之
歌
早
已
說
過
：
﹁
民
惟
邦
本
，
本
固
邦
寧
。
﹂
不
過
在
中
國
古
代
，
這
種
思
想
往

往
與
天
道
的
觀
念
結
合
在
一
起
。
如
﹁
民
之
所
欲
，
天
必
從
之
﹂
︵
左
傳 

襄
公
三
十
一
年
引
泰
誓
︶
、
﹁
天
視
自
我
民
視
，
天
聽
自

我
民
聽
﹂
︵
萬
章
上
引
泰
誓
︶
。
但
基
於
﹁
天
道
遠
，
人
道
邇
﹂
的
認
識
，
孟
子
常
擺
脫
神
權
，
以
合
乎
客
觀
規
律
性
的
天
道
，
來

談
民
眾
的
利
益
、
民
心
的
作
用
。
尤
其
是
在
戰
國
之
時
重
利
輕
義
、
殘
民
以
逞
的
政
治
環
境
，
和
橫
征
暴
斂
、
生
民
憔
悴
的
經
濟
環

境
之
中
，
﹁
民
為
貴
，
社
稷
次
之
，
君
為
輕
﹂
的
提
出
，
打
破
了
神
權
、
君
權
至
上
的
迷
思
，
確
是
人
類
自
由
意
志
的
覺
醒
，
更
是

偉
大
的
思
想
革
命
，
這
種
勇
於
批
判
現
實
政
治
，
強
調
以
人
民
為
主
體
的
政
治
思
想
，
在
戰
國
時
代
可
謂
別
樹
一
幟
。

不
過
孟
子
的
﹁
民
貴
﹂
之
說
，
與
近
代
所
謂
的
民
權
仍
有
一
段
距
離
。
民
權
必
合
民
有
、
民
享
、
民
治
三
個
觀
念
。
人
民
不
只

是
政
治
的
目
的
、
國
家
的
主
體
，
更
具
有
參
與
國
政
的
權
利
。
孟
子
之
貴
民
，
僅
接
近
於
民
有
、
民
享
，
至
於
民
治
的
原
則
與
制
度

則
尚
未
論
及
。
當
然
這
是
時
代
環
境
的
限
制
，
不
能
以
此
責
難
孟
子
，
要
慚
愧
的
是
孟
子
當
時
已
能
提
出
如
此
富
有
人
文
意
識
的
政

治
思
想
，
而
我
們
後
人
卻
沒
有
辦
法
建
立
一
套
良
好
的
民
主
機
制
，
到
頭
來
還
要
取
經
於
西
方
，
未
免
可
惜
！

●
 

相
關
名
言

◎
	

崇
敬
人
民
者
，
受
人
民
崇
敬
。
（
英	

培
根
）

◎
	

只
有
人
民
，
才
是
生
活
的
真
正
的
、
合
法
的
主
人
。
（
俄	

高
爾
基
）

◎
	

國
家
的
偉
大
，
取
決
於
它
的
普
通
百
姓
的
偉
大
。
（
美	

威
爾
遜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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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	

得
道
者
多
助

孟
子
曰
：
﹁
天
時
1

不
如
地
利
2

，
地
利
不
如
人
和
3

。

三
里
之
城
，
七
里
之
郭
4

，
環
而
攻
之
5

而
不
勝
。
夫

環
而
攻
之
，
必
有
得
天
時
者
矣
；
然
而
不
勝
者
，
是
天
時
不

如
地
利
也
。
城
非
不
高
也
，
池
6

非
不
深
也
，
兵
革
7

非
不

堅
利
也
，
米
粟
8

非
不
多
也
；
委
而
去
之
9

，
是
地
利
不
如

人
和
也
。

故
曰
：
域
0

民
不
以
封
疆
q

之
界
，
固
w

國
不
以
山 

谿谿
e

之
險
，
威
r

天
下
不
以
兵
革
之
利
；
得
道
t

者
多
助
，

失
道
者
寡
助
。
寡
助
之
至
，
親
戚
畔
y

之
；
多
助
之
至
，
天

下
順
之
。
以
天
下
之
所
順
，
攻
親
戚
之
所
畔
；
故
君
子
有
u

不
戰
，
戰
必
勝
矣
。
﹂—

 

公
孫
丑
下
．
1

1 

天
時
　
指
適
合
作
戰
的
天
候
與
時
機
。

2 

地
利
　
指
高
城
深
池
，
山
川
險
阻
。

3 

人
和
　
指
人
心
所
向
，
內
部
團
結
。

4 

郭
　
外
城
。

5 

環
而
攻
之
　
包
圍
起
來
攻
打
。
環
，
圍
繞
。

6 

池
　
環
城
之
水
，
俗
稱
護
城
河
。

7 

兵
革
　
指
兵
器
盔
甲
。
革
，
甲
冑冑
。

8 

米
粟
　
穀
類
，
泛
指
糧
食
。

9 

委
而
去
之
　
棄
城
逃
離
。
委
，
棄
。
去
，
離
。

0 

域
　
界
限
，
此
作
動
詞
用
。

q 

封
疆
　
疆
界
。

w 

固
　
鞏
固
。

e 

谿
　
音

谿
，
山
谷
。

r 

威
　
威
震
，
此
作
動
詞
用
。

t 

得
道
　
符
合
正
義
，
深
得
民
心
。

y 

畔
　
通
﹁
叛
﹂
，
背
叛
。

u 
有
　
惟
、
只
是
。

	

甲
冑

（
古
器
物
圖
解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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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  

旨

孟
子
論
戰
守
之
道
，
以
人
和
而
得
民
心
為
第
一
要
義
。

解  

讀
本
章
以
天
時
、
地
利
、
人
和
三
方
面
加
以
比
較
論
證
，
中
肯
地
提
出
﹁
人
和
﹂
是
取
得
戰
爭
勝
利
的
關
鍵
，
進
而
推
論
出
﹁
得

道
者
多
助
，
失
道
者
寡
助
﹂
，
闡
明
了
施
行
仁
政
獲
得
民
心
的
重
要
。

首
段
為
總
論
，
以
演
繹
的
方
法
，
開
門
見
山
地
提
出
論
點
，
謂
﹁
天
時
不
如
地
利
，
地
利
不
如
人
和
﹂
。

第
二
段
為
申
論
。
首
先
舉
一
座
小
城
被
﹁
環
而
攻
之
﹂
為
例
，
在
層
層
包
圍
，
攻
勢
凶
猛
之
下
，
敵
人
占
有
天
時
，
但
卻
久
攻

不
下
。
這
是
因
為
小
城
擁
有
地
利
的
優
勢
，
城
高
池
深
，
位
置
險
要
，
有
效
地
阻
擋
了
敵
人
的
進
攻
，
可
見
﹁
地
利
﹂
比
﹁
天
時
﹂

重
要
。
其
次
又
舉
例
，
謂
被
攻
的
一
方
，
城
高
池
深
，
地
利
優
越
，
裝
備
精
良
，
糧
草
充
裕
，
結
果
因
為
缺
乏
﹁
人
和
﹂
，
以
致
棄

城
而
逃
，
可
見
﹁
人
和
﹂
比
﹁
地
利
﹂
重
要
。

第
三
段
為
結
論
，
以
歸
納
的
方
式
，
用
三
個
否
定
的
排
比
句
，
排
除
﹁
人
和
﹂
以
外
的
因
素
，
以
凸
顯
﹁
人
和
﹂
的
重
要
，
然

後
提
出
﹁
得
道
者
多
助
，
失
道
者
寡
助
﹂
的
論
斷
，
再
將
﹁
寡
助
之
至
﹂
和
﹁
多
助
之
至
﹂
進
行
對
比
，
一
是
﹁
親
戚
畔
之
﹂
，
一

是
﹁
天
下
順
之
﹂
，
優
劣
立
判
。
故
知
﹁
君
子
有
不
戰
，
戰
必
勝
﹂
的
關
鍵
，
在
於
﹁
得
道
﹂
，
得
道
即
得
民
心
，
得
民
心
乃
能
得

天
下
。

●
 

相
關
名
言

◎
	

贏
得
戰
爭
的
總
是
人
。
武
器
可
以
改
變
，
然
而
人
的
本
質
是
不
會
變
的
。
（
美	

普
里
爾
）
◎
	

戰
爭
重
要
的
不
是
兵
力
的
多
寡
，
而
是
人
心
的
向
背
。
（
美	

約
翰
柯
林
斯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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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	

得
天
下
有
道

孟
子
曰
：
﹁
桀
、
紂
之
失
天
下
也
，
失
其
民

也
。
失
其
民
者
，
失
其
心
也
。
得
天
下
有
道
1

： 

得
其
民
，
斯
得
天
下
矣
。
得
其
民
有
道
：
得
其

心
，
斯
得
民
矣
。
得
其
心
有
道
：
所
欲
與
之
聚 

之
2

；
所
惡
勿
施
爾
也
3

。

民
之
歸
仁
4

也
，
猶
水
之
就
下
，
獸
之
走 

壙壙
5

也
。
故
為
淵
敺敺
魚
6

者
，
獺獺
7

也
；
為
叢
敺

爵雀
8

者
，
鸇鸇
9

也
；
為
湯
、
武
敺
民
者
，
桀
與
紂

也
。
今
天
下
之
君
有
好
仁
者
，
則
諸
侯
皆
為
之
敺

矣
；
雖
欲
無
王望
，
不
可
得
已
0

。

1 

道
　
在
此
指
方
法
。

2 

所
欲
與
之
聚
之
　
人
民
需
求
的
，
就
為
他
們
聚
集
起
來
。
與
，
為胃
、

替
。

3 

所
惡
勿
施
爾
也
　
人
民
討
厭
的
，
就
不
要
施
加
在
他
們
身
上
。
爾
，

語
尾
助
詞
。

4 

歸
仁
　
歸
附
仁
君
。

5 

壙
　
音

壙
，
廣
大
空
曠
的
原
野
。

6 

為
淵
敺
魚
　
替
深
水
把
魚
趕
來
。
淵
，
深
水
。
敺
，
音

敺
，
古

﹁
驅
﹂
字
。
為
淵
敺
魚
，
喻
暴
君
虐
民
，
將
人
民
趕
走
而
歸
附
於
行

仁
政
的
湯
、
武
；
下
文
﹁
為
叢
敺
爵
﹂
之
意
同
此
。

7 

獺
　
音

獺
，
水
獺
，
哺
乳
類
動
物
，
穴

居
河
濱
，
捕
魚
而
食
。

8 

為
叢
敺
爵
　
替
叢
林
把
鳥
雀
趕
來
。
叢
，

茂
林
。
爵
，
通
﹁
雀
﹂
，
音

雀
。

9 

鸇
　
音

鸇
，
即
隼隼
，
鷹
類
，
性
凶
猛
，

常
捕
食
燕
、
雀
。

0 
雖
欲
無
王
不
可
得
已
　
即
使
不
想
統
治

天
下
，
也
不
可
能
了
。
王
，
音

望
，
即 

﹁
王
天
下
﹂
，
統
治
天
下
，
此
作
動
詞
用
。

已
，
通
﹁
矣
﹂
。

	

水
獺（

詹
德
川
先
生
提
供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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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之
欲
王
者
，
猶
七
年
之
病
，
求
三
年
之 

艾艾
q

也
。
苟
為
不
畜
w

，
終
身
不
得
。
苟
不
志
於

仁
，
終
身
憂
辱
，
以
陷
於
死
亡
。
詩
云
：
﹃
其
何

能
淑
？
載
胥胥
及
溺
。
﹄
e

此
之
謂
也
。
﹂—

 

離

婁
上
．
9

章  

旨

孟
子
以
得
天
下
、
失
天
下
，
在
於
民
心
的
向
背
，
呼
籲
諸
侯

及
時
行
仁
政
，
莫
自
陷
於
死
亡
。

上
三
章
言
社
稷
、
君
主
皆
為
民
而
設
，
故
戰
爭
的
勝
負
，
以

及
得
天
下
、
失
天
下
之
關
鍵
，
乃
在
於
是
否
得
人
和
而
受
民

心
的
擁
戴
。

q 

猶
七
年
之
病
求
三
年
之
艾
　
如
同
拖
延
了

七
年
的
重
病
，
要
尋
求
存
放
三
年
的
陳
年

艾
草
來
醫
治
一
樣
。
七
年
之
病
，
指
拖
延

很
久
的
重
病
，
比
喻
不
良
之
政
。
三
年
之

艾
，
儲
藏
很
久
，
療
效
良
好
的
艾
草
，

比
喻
施
政
良
方
。
艾
，
音

艾
，
一
種
藥

草
，
老
葉
晒
乾
可
供
針
灸灸
治
病
。

w 

苟
為
不
畜
　
假
使
︵
平
常
︶
不
積
蓄
儲

存
。
苟
為
，
如
果
、
假
使
。
畜
，
通

﹁
蓄
﹂
，
儲
存
。

e 

詩
云
其
何
能
淑
載
胥
及
溺
　
詩
經
上
說
：

﹁
那
些
執
政
者
怎
能
把
政
事
辦
好
呢
？
君

臣
就
一
起
陷
溺
沉
淪
罷
了
。
﹂
大
雅 

桑
柔
之
句
。
淑
，
善
。
載
，

則
、
就
。
胥
，
音

胥
，
互
相
。
及
，
與
。
溺
，
陷
溺
、
沉
淪
。

解  

讀
本
章
孟
子
首
先
論
斷
桀
、
紂
失
去
天
下
，
是
因
為
失
掉
人
民
；
失
掉
人
民
，
是
因
為
失
去
民
心
。
從
而
獲
知
：
得
天
下
，
要
得

民
；
得
民
，
要
得
民
心
；
要
得
民
心
，
就
必
須
為
人
民
設
想
，
替
人
民
興
利
除
弊
。

其
次
說
明
人
民
之
歸
順
仁
君
，
與
水
之
向
下
流
，
獸
之
走
向
曠
野
，
皆
是
自
然
的
趨
勢
。
人
民
為
桀
、
紂
的
暴
政
所
苦
，
故
歸

心
於
湯
、
武
；
今
之
諸
侯
皆
好
攻
伐
，
各
國
人
民
深
受
塗
炭
之
苦
。
故
如
有
好
仁
之
君
，
則
人
民
皆
將
歸
服
，
如
此
必
可
王
天
下
。

	

艾
草

（
中
華
古
文
明
大
圖
集
．
八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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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此
孟
子
以
獺
驅
魚
，
鸇
驅
爵
︵
雀
︶
，
比
喻
桀
、
紂
之
驅
民
，
貼
切
而
生
動
。

最
後
孟
子
警
告
當
今
諸
侯
：
治
病
必
須
蓄
艾
草
，
為
政
必
須
志
於
仁
，
否
則
必
招
憂
辱
而
陷
於
死
亡
之
禍
。
誠
如
詩
經
所
言
，

如
今
諸
侯
之
政
，
如
何
能
善
？
只
有
相
與
陷
溺
，
以
至
亂
亡
而
已
。

政
權
的
得
失
，
繫
於
民
心
的
向
背
，
凡
自
棄
於
人
民
者
，
終
必
為
人
民
所
背
棄
，
歷
史
上
朝
代
的
衰
廢
，
莫
不
如
此
。
發
於
兩

千
多
年
前
的
孟
子
這
一
思
想
，
確
屬
真
知
灼
見
。

●
 

事
例今

日
世
界
科
學
的
中
心
，
首
推
美
國
，
然
而
在
希
特
勒
執
政
之
前
，
科
學
界
卻
是
德
國
執
牛
耳
。
十
九
世
紀
到
二
十
世
紀
初
的
百
年
間
，
美
國
青

年
才
俊
一
向
以
能
到
德
國
留
學
而
自
豪
。
而
在
科
學
的
貢
獻
上
，
猶
太
人
舉
足
輕
重
，
一
九
三
三
年
納
粹
上
臺
以
前
，
德
國
三
十
六
個
諾
貝
爾
獎
得
主

中
，
有
十
六
個
是
猶
太
人
。
但
是
在
納
粹
統
治
期
間
，
猶
太
人
遭
遇
了
空
前
未
有
的
種
族
災
難
，
他
們
被
剝
奪
了
所
有
財
產
，
遭
受
生
命
威
脅
。
估
計
此

時
有
五
十
萬
猶
太
難
民
流
亡
海
外
，
這
其
中
不
乏
科
學
家
和
文
化
菁
英
。
以
物
理
學
界
而
言
，
這
波
德
國	

猶
太
難
民
潮
，
就
為
美
國
送
去
了
九
位
諾
貝

爾
物
理
學
獎
得
主
。
像
是
眾
所
皆
知
的
愛
因
斯
坦
，
在
德
國
備
受
攻
擊
，
卻
在
美
國
大
受
歡
迎
。
為
淵
敺
魚
的
納
粹
暴
政
，
終
究
敗
亡
，
也
使
德
國
喪
失

了
領
先
世
界
的
科
技
優
勢
。

●
 

相
關
名
言

◎
	

聖
人
無
常
心
，
以
百
姓
之
心
為
心
。
（
春
秋	

老
子
）

◎
	

政
之
所
興
，
在
順
民
心
；
政
之
所
廢
，
在
逆
民
心
。
（
春
秋	

管
仲
）

◎
	

革
命
的
成
敗
，
並
不
是
靠
武
力
，
而
是
靠
人
心
。
（
民
國	
蔣
經
國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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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	

貴
德
尊
士

孟
子
曰
：
﹁
仁
則
榮
1

，
不
仁
則
辱
2

。
今
惡

辱
而
居
不
仁
，
是
猶
惡
溼
而
居
下
3

也
。

如
惡
之
，
莫
如
貴
德
而
尊
士
4

；
賢
者
在
位
5

，

能
者
在
職
6

。
國
家
閒
暇
7

，
及
是
時
8

，
明
其
政

刑
9

，
雖
大
國
必
畏
之
矣
！
詩 

0

云
： 

﹃
迨
q

天
之

未
陰
雨
，
徹
彼
桑
土杜
w

，
綢
繆繆
牖牖
戶
e

，
今
此
下

民
r

，
或
敢
侮
予
t

？
﹄
孔
子
曰
：
﹃
為
此
詩
者
，

其
知
道
乎
y

！
能
治
其
國
家
，
誰
敢
侮
之
！
﹄

今
國
家
閒
暇
，
及
是
時
，
般盤
樂
怠
敖
u

，
是
自

求
禍
也
。
禍
福
無
不
自
己
求
之
者
！
詩
i

云
：
﹃
永

言
配
命
o

，
自
求
多
福
。
﹄
太
甲 

p

曰
：
﹃
天
作

孽
，
猶
可
違
a

；
自
作
孽
，
不
可
活
s

。
﹄
此
之
謂

也
。
﹂—

 

公
孫
丑
上
．
4

1 

仁
則
榮
　
施
行
仁
政
就
國
家
興
隆
，
民
生
安
足
，
同
享
光
榮
。

2 

辱
　
指
國
家
衰
亡
，
遭
受
恥
辱
。

3 

居
下
　
處
於
低
溼
的
地
方
。

4 

貴
德
而
尊
士
　
崇
尚
道
德
及
尊
敬
賢
士
。

5 

賢
者
在
位
　
︵
使
︶
有
賢
德
者
居
於
高
位
。

6 

能
者
在
職
　
︵
使
︶
有
才
能
者
擔
任
官
職
。

7 

閒
暇
　
指
太
平
無
事
之
時
。

8 

及
是
時
　
趁
這
時
候
。
及
，
趁
、
乘
。

9 

明
其
政
刑
　
修
明
國
家
的
政
教
刑
罰
。

0 

詩
　
指
詩
經 

豳豳
風 

鴟吃
鴞鴞
︵
鴟
鴞
，
貓
頭
鷹
︶
篇
。

q 

迨
　
及
、
趁
著
。

w 

徹
彼
桑
土
　
剝
取
桑
樹
根
的
皮
。
徹
，
通
﹁
撤
﹂
，
剝
取
。
桑

土
，
指
桑
樹
根
的
皮
。
土
，
通
﹁
杜
﹂
，
音

杜
，
根
。

e 

綢
繆
牖
戶
　
纏
結
修
補
出
入
巢
穴
的
洞
口
。
綢
繆
，
纏
結
修

補
，
使
其
牢
固
。
繆
，
音

繆
。
牖
戶
，
窗
戶
，
此
指
鳥
巢
之
通

氣
孔
及
出
入
口
。
牖
，
音

牖
。

r 

今
此
下
民
　
指
今
後
在
樹
下
的
這
些
人
。

t 

或
敢
侮
予
　
誰
敢
欺
侮
我
呢
？
或
，
誰
。
予
，
鳥
自
稱
。

y 

其
知
道
乎
　
大
概
懂
得
防
患
未
然
的
道
理
吧
！
其
，
殆
、
大
概
。

詩
經
以
鳥
之
未
雨
綢
繆
，
比
喻
君
之
治
國
，
亦
當
防
患
未
然
。

u 

般
樂
怠
敖
　
縱
情
作
樂
，
怠
惰
遊
玩
。
般
，
音

盤
，
大
。
敖
，

通
﹁
遨
﹂
，
出
遊
。

i 

詩
　
指
詩
經 

大
雅 

文
王
篇
。

o 

永
言
配
命
　
長
遠
配
合
著
天
命
行
事
。
永
，
長
。
言
，
語
中
助

詞
，
無
義
。
命
，
天
命
。

p 
太
甲
　
書
經
篇
名
。
太
甲
為
商
湯
嫡
孫
，
商
朝
第
四
位
帝
王
。
即

位
後
，
因
荒
淫
無
道
，
被
伊
尹
放
逐
，
三
年
後
，
因
為
他
能
悔
過

自
新
，
伊
尹
又
將
他
迎
回
復
位
，
並
作
太
甲
以
戒
之
。

a 

天
作
孽
猶
可
違
　
上
天
降
下
的
災
禍
，
還
可
以
逃
避
。
孽
，
災

禍
。
違
，
逃
避
。

s 

自
作
孽
不
可
活
　
自
己
造
成
的
災
禍
，
那
就
不
能
活
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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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  

旨

孟
子
言
治
國
當
貴
德
尊
士
，
任
賢
使
能
，
施
行
仁
政
，
以
防
患
未
然
，
而
求
榮
免
禍
。

解  
讀

本
章
是
針
對
那
些
只
想
獲
得
尊
榮
，
而
不
願
行
仁
政
的
諸
侯
國
君
所
講
的
。

孟
子
採
用
三
段
論
法
來
說
明
。
首
先
他
總
說
行
仁
就
能
得
到
榮
耀
，
不
行
仁
就
遭
到
恥
辱
。
厭
惡
恥
辱
卻
不
行
仁
，
就
如
同

討
厭
潮
溼
，
卻
還
要
住
在
低
窪
之
處
一
樣
。
接
著
提
出
行
仁
政
的
辦
法
，
那
就
是
崇
尚
道
德
，
尊
重
士
人
，
讓
賢
者
在
位
、
能

者
在
職
，
趁
著
國
家
無
事
的
時
候
，
修
明
政
教
刑
律
，
未
雨
綢
繆
，
有
備
無
患
。
最
後
警
告
當
今
諸
侯
不
可
貪
圖
安
逸
，
自
取
其

禍
。

在
這
章
裡
有
個
特
色
，
那
就
是
引
用
詩
、
書
以
言
天
人
之
道
。
認
為
天
降
災
殃
，
猶
可
用
人
力
去
避
災
而
免
禍
，
人
自
為
禍
，

將
必
自
害
而
不
可
救
。
人
之
榮
辱
禍
福
，
皆
繫
於
己
；
欲
得
榮
以
求
福
，
去
辱
以
遠
禍
，
皆
在
自
己
求
之
。
由
此
可
見
孟
子
在
天
命

人
事
上
，
比
較
強
調
人
為
的
努
力
。

●
 

相
關
名
言

◎
	

治
世
不
得
真
賢
，
譬
猶
治
疾
不
得
真
藥
也
。
（
漢	

王
符
）

◎
	

國
以
任
賢
使
能
而
興
，
棄
賢
專
己
而
衰
。
（
宋	

王
安
石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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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	

匡
許
行
君
民
並
耕
之
說
（
節
選
）

有
為
1

神
農
之
言
2

者
許
行
3

，
自
楚
之
滕
，
踵

門
4

而
告
文
公
5

曰
：
﹁
遠
方
之
人
，
聞
君
行
仁
政
，

願
受
一
廛廛
而
為
氓盟
6

。
﹂

文
公
與
之
處觸
7

。
其
徒
數
十
人
，
皆
衣義
褐
8

，
捆捆

屨屨
9

織
席
以
為
食
。

陳
良
0

之
徒
陳
相
，
與
其
弟
辛
，
負
耒耒
耜耜
q

而
自

宋
之
滕
，
曰
：
﹁
聞
君
行
聖
人
之
政
，
是
亦
聖
人
也
。

願
為
聖
人
氓
。
﹂

陳
相
見
許
行
而
大
悅
，
盡
棄
其
學
而
學
焉
。
陳
相

見
孟
子
，
道
許
行
之
言
曰
：
﹁
滕
君
則
誠
賢
君
也
；
雖

1 

為
　
治
、
研
究
。

2 

神
農
之
言
　
神
農
氏
的
學

說
。
神
農
，
炎
帝 

神
農

氏
，
發
明
農
具
，
教
民
種

植
五
穀
。
言
，
在
此
指
學

說
。
後
人
提
倡
農
事
，
依

託
神
農
而
創
為
學
說
。

3 

許
行
　
楚
人
，
為
農
家
人

物
。

4 

踵
門
　
到
門
前
。
踵
，
腳
後
跟
，
在
此
作
動
詞
用
，
至
、
到

的
意
思
。

5 

文
公
　
滕
國
國
君
，
姓
姬
，
名
不
詳
，
諡
號
文
。

6 

願
受
一
廛
而
為
氓
　
希
望
領
受
一
間
房
子
，
做
您
的
百
姓
。

廛
，
音

廛
，
供
一
家
居
住
的
宅
地
。
氓
，
音

盟
，
民
。

7 

與
之
處
　
給
予
許
行
住
宅
。
之
，
指
許
行
。
處
，
音

觸
，

住
宅
。

8 

衣
褐
　
穿
著
粗
布
的
衣
服
。
衣
，
音

義
，
動
詞
，
穿
。
褐
，

粗
布
衣
服
，
低
賤
之
人
所
穿
。

9 

捆
屨
　
音

捆 

屨
，
編
織
草
鞋
。
捆
，
編
織
。
屨
，
粗
麻

鞋
。

0 

陳
良
　
楚
國
儒
者
。

q 

耒
耜
　
音

耒
耜
，
古
代

的
農
具
，
如
同
今
之
犂
。
耜

用
來
翻
土
，
耒
為
其
柄
。

	

神
農
嘗
藥
圖

（
中
華
古
文
明
大
圖
集
．
八
）

	

河
姆
渡
出
土
之
骨
耜

（
中
國
文
明
傳
真
．
一	

原
始
社
會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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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w

，
未
聞
道
e

也
！
賢
者
與
民
並
耕
而
食
r

，
饔饔
飧飧

而
治
t

。
今
也
滕
有
倉
廩
府
庫
y

，
則
是
厲
u

民
而
以

自
養
也
，
惡汙
得
賢
i

？
﹂

孟
子
曰
：
﹁
許
子
必
種
粟
而
後
食
乎
？
﹂

曰
：
﹁
然
。
﹂

﹁
許
子
必
織
布
而
後
衣
乎
？
﹂

曰
：
﹁
否
，
許
子
衣
褐
。
﹂

﹁
許
子
冠
o

乎
？
﹂

曰
：
﹁
冠
。
﹂

曰
：
﹁
奚
冠
？
﹂

曰
：
﹁
冠
素
p

。
﹂

曰
：
﹁
自
織
之
與
？
﹂

曰
：
﹁
否
，
以
粟
易
之
。
﹂

曰
：
﹁
許
子
奚
為
不
自
織
？
﹂

w 

雖
然
　
即
使
如
此
。

e 

道
　
此
指
農
家
的
學
說
。

r 

並
耕
而
食
　
指
國
君
與
百
姓
同
樣
要
自
己
耕
種
，
自
食
其
力
。

t 

饔
飧
而
治
　
早
晚
自
己
燒
飯
，
而
兼
治
國
事
。
饔
飧
，
音

饔 

飧
，
熟
食
；
早
餐
為
饔
，
晚
餐
為
飧
。

y 

有
倉
廩
府
庫
　
向
人
民
收
取
賦
稅
，
而
有
倉
廩
儲
存
米
糧
，

府
庫
聚
藏
財
貨
。
貯
存
穀
物
為
倉
，
貯
存
稻
米
為
廩
，
貯
存

財
貨
為
府
，
貯
存
兵
器
為
庫
。

u 

厲
　
害
、
損
害
。

i 

惡
得
賢
　
怎
能
夠
算
得
上
賢
明
呢
？
惡
，
音

巫
，
豈
、
怎

麼
。

o 

冠
　
戴
帽
子
，
此
作
動
詞
用
。

p 

素
　
白
色
生
絹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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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
：
﹁
害
於
耕
。
﹂

曰
：
﹁
許
子
以
釜釜
甑甑
爨爨
a

，
以
鐵
s

耕
乎
？
﹂

曰
：
﹁
然
。
﹂

﹁
自
為
之
與
？
﹂

曰
：
﹁
否
，
以
粟
易
之
。
﹂

﹁
以
粟
易
械
器
d

者
，
不
為
厲
陶
冶
f

；
陶
冶
亦

以
其
械
器
易
粟
者
，
豈
為
厲
農
夫
哉
？
且
許
子
何
不
為

陶
冶
，
舍
皆
取
諸
其
宮
中
而
用
之
g

？
何
為
紛
紛
然
h

與
百
工
交
易
？
何
許
子
之
不
憚憚
煩
j

？
﹂

曰
：
﹁
百
工
之
事
，
固
不
可
耕
且
為
也
。
﹂

﹁
然
則
治
天
下
獨
可
耕
且
為
與
？
有
大
人
之
事
k

， 

有
小
人
之
事
l

。
且
一
人
之
身
，
而
百
工
之
所
為
備
;

；

a 

以
釜
甑
爨
　
用
鐵
鍋
瓦
罐
煮
飯
燒
菜
。
釜
，
音

釜
，
鐵

鍋
；
甑
，
音

甑
，
瓦
罐
；
皆
烹
飪
之
具
。
爨
，
音

爨
，

用
火
煮
熟
食
物
。

s 

鐵
　
指
鐵
製
的
農
具
。

d 

械
器
　
指
耒
耜
、
釜
甑
等
用
具
。

f 

陶
冶
　
造
瓦
器
的
陶
工
與
造
鐵
器
的
鐵
工
。

g 

舍
皆
取
諸
其
宮
中
而
用
之
　
所
有
物
品
只
取
自
己
家
中
有
的

來
使
用
，
不
須
外
求
。
舍
，
止
，
即
﹁
只
﹂
。
宮
，
古
代
房

屋
的
通
稱
，
秦
、
漢
以
後
，
才
專
指
帝
王
的
居
所
。

h 

紛
紛
然
　
忙
亂
的
樣
子
。

j 

不
憚
煩
　
不
怕
麻
煩
。
憚
，
音

憚
，
害
怕
。

k 

大
人
之
事
　
指
推
行
教
化
，
處
理
政
事
。
大
人
，
指
在
位

者
。

l 
小
人
之
事
　
指
農
工
商
之
生
產
活
動
。
小
人
，
指
平
民
。

; 

一
人
之
身
而
百
工
之
所
為
備
　
一
人
身
上
所
需
用
的
物
品
，

有
賴
於
百
工
之
製
作
，
才
能
具
備
。
備
，
具
、
齊
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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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必
自
為
而
後
用
之
，
是
率
天
下
而
路
z

也
。
故
曰
：

或
勞
心
，
或
勞
力
。
勞
心
者
治
人
，
勞
力
者
治
於
人
x

；

治
於
人
者
食飼
人
c

，
治
人
者
食
於
人
v

；
天
下
之
通
義
b

也
。

當
堯
之
時
，
天
下
猶
未
平
n

，
洪
水
橫啈
流
m

，
氾

濫
於
天
下
；
草
木
暢
茂
，
禽
獸
繁
殖
。
五
穀
不
登
,

，

禽
獸
偪偪
人
.

，
獸
蹄
鳥
跡
之
道
交
於
中
國
；
堯
獨
憂

之
，
舉
舜
而
敷
治
/

焉
。
舜
使
益
掌
火
!

，
益
烈
山
澤

而
焚
之
@

，
禽
獸
逃
匿匿
#

。
禹
疏
九
河
$

；
瀹瀹
濟擠
、
漯踏
%

而
注
諸
海
；
決
汝
、
漢
^

，
排
淮
、
泗
&

，
而
注
之

江
，
然
後
中
國
可
得
而
食
也
。
當
是
時
也
，
禹
八
年
於

外
，
三
過
其
門
而
不
入
；
雖
欲
耕
，
得
乎
*

？

z 

率
天
下
而
路
　
帶
領
天
下
人
在
路
上
奔
走
，
一
刻
也
得
不
到

休
息
，
極
言
其
忙
碌
不
堪
。

x 

治
於
人
　
被
人
治
理
。

c 

食
人
　
供
養
人
，
指
繳
賦
稅
給
政
府
。
食
，
音

飼 

。

v 

食
於
人
　
被
人
供
養
，
指
官
吏
的
俸
祿
來
自
於
人
民
的
賦

稅
。

b 

通
義
　
通
行
的
道
理
。

n 

天
下
猶
未
平
　
天
下
還
沒
有
完
全
安
定
、
太
平
。

m 

橫
流
　
水
道
阻
塞
，
由
兩
旁
流
出
而
氾
濫
。
橫
，
音

啈
。

, 

五
穀
不
登
　
各
類
的
穀
物
都
不
成
熟
。
五
穀
，
稻
、
黍
、

稷
、
麥
、
菽
。
不
登
，
不
成
熟
。

. 

偪
人
　
與
人
相
逼
近
。
偪
，
同
﹁
逼
﹂
，
音

逼
，
逼
近
。

/ 

敷
治
　
分
布
政
事
而
治
理
。
敷
，
分
布
。

! 

益
掌
火
　
任
命
伯
益
為
掌
火
之
官
。
益
，
伯
益
，
舜
臣
。
掌

火
，
主
掌
放
火
以
焚
燒
草
木
，
驅
逐
野
獸
之
事
。
掌
，
主

管
。

@ 

烈
山
澤
而
焚
之
　
在
山
澤
草
木
叢
生
之
處
，
施
放
烈
火
燃
燒

它
。
烈
，
熾
盛
，
此
作
動
詞
用
。

# 

逃
匿
　
逃
亡
躲
藏
。
匿
，
音

匿
，
躲
藏
。

$ 

疏
九
河
　
疏
通
九
河
的
舊
河
道
，
使
洪
水
流
入
。
九
河
，
大

禹
時
，
黃
河
的
九
條
支
流
。

% 

瀹
濟
漯
　
疏
通
濟
水
、
漯
水
。
瀹
，
音

瀹
，
疏
通
。
濟
，

音

擠
，
河
川
名
。
漯
，
音

踏
，
河
川
名
。

^ 
決
汝
漢
　
除
去
汝
水
、
漢
水
的
壅
塞
。
決
，
除
去
壅
塞
。

汝
、
漢
，
皆
河
川
名
。

& 

排
淮
泗
　
排
去
淮
水
、
泗
水
的
阻
塞
。
排
，
指
除
去
壅
塞
。

淮
、
泗
，
皆
河
川
名
。
按
：
汝
、
漢
、
淮
、
泗
四
水
之
中
，

僅
漢
水
注
入
長
江
，
此
乃
記
者
之
誤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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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
稷
(

教
民
稼
穡穡
)

，
樹
藝
Q

五
穀
；
五
穀
熟
，

而
民
人
育
W

。
人
之
有
道
E

也
。
飽
食
、
煖
衣
R

、
逸

居
而
無
教
，
則
近
於
禽
獸
。
聖
人
有又
T

憂
之
，
使
契卸
Y

為
司
徒
U

，
教
以
人
倫
：
父
子
有
親
，
君
臣
有
義
，
夫

婦
有
別
，
長
幼
有
序
，
朋
友
有
信
。
放仿
勳
I

曰
：
﹃
勞烙

之
，
來賴
之
O

，
匡
之
，
直
之
P

，
輔
之
，
翼
之
A

，
使
自

得
之
S

，
又
從
而
振
德
之
D

。
﹄
聖
人
之
憂
民
如
此
，
而

暇
耕
乎
？

* 

得
乎
　
能
夠
嗎
？

( 

后
稷
　
農
官
名
。
舜
使

棄
擔
任
此
官
，
因
亦
稱

棄
為
后
稷
，
為
周
之
始

祖
。

) 

稼
穡
　
耕
種
與
收
割
，

泛
指
一
般
農
事
。
穡
，

音

穡
。

Q 

樹
藝
　
種
植
。
樹
、

藝
，
皆
作
動
詞
用
。

W 

育
　
得
到
養
育
。

E 

人
之
有
道
　
人
所
以
為
人
的
道
理
。
有
，
為
。

R 

煖
衣
　
穿
得
暖
。
煖
，
同
﹁
暖
﹂
。

T 

有
　
通
﹁
又
﹂
，
音

又
。

Y 

契
　
音

謝
，
舜
臣
名
，
輔
佐
禹
治
水
有
功
，
擔
任
司
徒
，

掌
管
教
化
。
後
封
於
商
，
為
商
之
始
祖
。

U 

司
徒
　
官
名
，
掌
管
以
禮
教
導
人
民
。

I 

放
勳
　
堯
之
名
，
號
陶
唐
。
放
，
音

仿
。

O 

勞
之
來
之
　
慰
問
辛
勞
的
人
，
撫
恤
來
歸
的
人
。
勞
，
音

烙
，
慰
問
。
來
，
通
﹁
徠
﹂
，
音

賴
，
亦
作
﹁
勑
﹂
，

勸
勉
、
安
撫
。

P 

匡
之
直
之
　
匡
正
邪
惡
的
人
，
矯
正
枉
曲
的
人
。

A 
輔
之
翼
之
　
幫
助
人
民
確
立
志
向
、
奉
行
禮
教
。
輔
、
翼
，

皆
幫
助
之
意
。

S 

使
自
得
之
　
使
人
民
領
會
本
有
的
善
性
。

D 

又
從
而
振
德
之
　
又
接
著
對
他
們
提
醒
警
告
，
施
予
德
惠
，

不
讓
他
們
怠
惰
而
失
本
性
。
從
而
，
隨
即
、
接
著
。
振
，
指

提
醒
警
告
使
他
們
振
作
奮
起
。
德
，
惠
，
指
施
予
德
惠
。

	

后
稷
像（

中
華
古
文
明
大
圖
集
•
一
）

	

父
子
有
親
，
君
臣
有
義
，
夫
婦
有
別
，
長
幼
有
序
，
朋
友
有
信（

篆
文
四
書
）



論
政
治

120

堯
以
不
得
舜
為
己
憂
，
舜
以
不
得
禹
、
皋皋
陶搖
F

為

己
憂
；
夫
以
百
畝
之
不
易
G

為
己
憂
者
，
農
夫
也
。

分
人
以
財
謂
之
惠
，
教
人
以
善
謂
之
忠
，
為
天
下
得

人
者
謂
之
仁
。
是
故
以
天
下
與
人
易
，
為
天
下
得
人

難
。
孔
子
曰
H

：
﹃
大
哉
，
堯
之
為
君
！
惟
J

天
為

大
，
惟
堯
則
之
K

；
蕩
蕩
乎
L

，
民
無
能
名
焉
:

。
君

哉
，
舜
也
！
巍
巍
乎
Z

，
有
天
下
而
不
與譽
X

焉
！
﹄
堯
、 

舜
之
治
天
下
，
豈
無
所
用
其
心
哉
？
亦
不
用
於
耕 

耳
C
 
︙
︙
。
﹂─

滕
文
公
上‧

4

F 

皋
陶
　
音

高
搖
，
舜
臣
名
，
擔
任
﹁
士
﹂
，
掌
管
司
法
。

G 

易
　
治
理
。

H 

孔
子
曰
　
此
段
分
見
於
論
語 

泰
伯
第
十
八
、
十
九
兩
章
，
惟

文
字
稍
有
不
同
。

J 

惟
　
獨
、
僅
。

K 

則
之
　
與
天
齊
等
。
則
，
準
、
等
齊
。

L 

蕩
蕩
乎
　
廣
大
的
樣
子
。
乎
，
語
尾
助
詞
。

: 

民
無
能
名
焉
　
人
民
無
法
用
言
語
來
稱
述
他
︵
堯
︶
的
功

德
。
名
，
稱
述
、
形
容
。
焉
，
之
，
指
堯
的
功
德
。

Z 

巍
巍
乎
　
崇
高
偉
大
的
樣
子
。

X 

不
與
　
不
相
關
，
指
不
把
持
、
不
貪
戀
帝
位
之
尊
榮
。
與
，

音

譽
，
參
與
其
中
。

C 

亦
不
用
於
耕
耳
　
只
是
不
能
用
心
在
耕
種
上
罷
了
。
亦
，

但
、
只
是
。

章  

旨

孟
子
以
社
會
分
工
之
理
論
，
及
堯
、
舜
治
國
之
史
實
，
駁
斥
許
行
君
民
並
耕
之
說
。

解  

讀
本
章
記
錄
孟
子
與
農
家
學
說
的
崇
拜
者
陳
相
之
間
的
一
次
辯
論
，
陳
相
宣
揚
農
家
學
者
許
行
的
思
想
，
認
為
﹁
賢
者
與
民
並

耕
而
食
，
饔
飧
而
治
﹂
，
意
即
社
會
上
所
有
的
人
，
都
應
該
參
與
生
產
勞
動
，
作
為
一
國
之
君
，
更
應
身
體
力
行
，
不
可
﹁
厲
民
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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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
﹂
。
針
對
此
一
論
點
，
孟
子
採
用
步
步
質
詢
和
層
層
論
證
的
方
法
，
將
問
題
逐
漸
深
化
。
對
於
陳
相
轉
述
許
行
的
主
張
，
和
對
滕

文
公
的
批
評
，
孟
子
並
沒
有
立
即
反
駁
，
而
是
藉
﹁
君
民
並
耕
﹂
的
話
題
，
向
陳
相
打
聽
許
行
的
勞
動
和
生
活
情
形
，
用
一
連
串
的

詰
問
，
誘
使
陳
相
代
替
許
行
現
身
說
法
，
承
認
除
了
自
耕
自
食
外
，
還
要
以
自
己
生
產
的
產
品
，
換
取
別
人
的
產
品
，
作
為
自
己
的

生
活
所
需
。
讓
陳
相
理
屈
，
終
於
逼
出
了
﹁
百
工
之
事
，
固
不
可
耕
且
為
也
﹂
的
答
案
。
然
後
以
此
答
案
為
根
據
，
引
出
聖
人
之
治

天
下
﹁
亦
不
可
耕
且
為
﹂
的
結
論
，
使
陳
相
自
陷
於
矛
盾
之
中
。

孟
子
隨
即
展
開
正
面
的
申
論
，
認
為
人
類
社
會
的
分
工
，
除
了
耕
植
、
紡
織
、
陶
冶
之
類
的
體
力
勞
動
之
分
，
還
有
﹁
勞
心
﹂

與
﹁
勞
力
﹂
、
﹁
大
人
之
事
﹂
與
﹁
小
人
之
事
﹂
更
高
層
次
的
區
分
。
那
就
是
﹁
勞
心
者
治
人
，
勞
力
者
治
於
人
；
治
於
人
者
食

人
，
治
人
者
食
於
人
﹂
，
這
是
﹁
天
下
之
通
義
﹂
。

接
著
孟
子
說
明
堯
、
舜
之
治
理
天
下
，
為
何
無
法
與
民
並
耕
的
理
由
，
那
是
：
一
、
聖
人
為
平
天
下
而
憂
，
不
得
而
耕
；
二
是

聖
人
為
教
化
百
姓
而
憂
，
無
暇
而
耕
；
三
是
聖
人
為
尋
求
人
才
而
憂
，
無
法
用
心
於
耕
。
至
此
才
完
成
對
許
行
學
說
的
批
判
。
這
是

全
文
最
精
彩
之
處
，
故
本
章
選
錄
至
此
為
止
。

︵
以
下
孟
子
則
藉
機
教
訓
陳
相
之
背
叛
師
門
，
違
背
中
國
文
化
發
展
中
﹁
用
夏
變
夷
﹂
的
規
律
，
並
舉
孔
子
弟
子
之
堅
守
師
教

為
例
，
指
出
陳
相
之
誤
入
歧
途
，
不
可
自
拔
。
陳
相
無
法
反
駁
孟
子
的
責
備
後
，
只
好
更
換
話
題
，
向
孟
子
宣
揚
許
行
平
抑
物
價
的

理
論
，
以
為
貨
物
數
量
相
同
，
價
格
也
應
相
同
，
這
樣
就
能
做
到
﹁
市
賈
︵
價
︶
不
二
，
國
中
無
偽
﹂
，
孟
子
則
指
出
，
貨
物
不
僅

有
數
量
的
差
別
，
而
且
還
有
品
質
的
差
別
，
品
質
差
別
越
大
，
價
格
差
別
也
越
大
，
如
果
只
注
重
數
量
，
不
注
重
品
質
，
只
能
使
人

們
﹁
相
率
而
偽
﹂
，
怎
能
治
理
國
家
？
︶

●
 

相
關
名
言

◎
	

百
技
所
成
，
所
以
養
一
人
也
，
而
能
不
能
兼
技
（
一
人
一
身
的
需
要
，
須
賴
百
工
供
給
。
雖
能
力
極
強
的
人
也
不
能
一
人
兼
百
工
之
技
）
。

（
戰
國	

荀
子
）

◎
	

民
生
而
有
群
，
徒
群
不
足
以
相
保
，
於
是
乎
有
國
家
君
吏
之
設
。
國
家
君
吏
者
所
以
治
此
群
也
。
（
民
國	

嚴
復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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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	

王
道
之
始

梁
惠
王
曰
：
﹁
寡
人
1

之
於
國
也
，
盡
心
焉
耳

矣
2

。
河
內
凶
3

，
則
移
其
民
於
河
東 

4

，
移
其
粟
於

河
內
。
河
東
凶
，
亦
然
5

。
察
鄰
國
之
政
，
無
如
寡
人

之
用
心
者
。
鄰
國
之
民
不
加
少
6

，
寡
人
之
民
不
加

多
，
何
也
？
﹂

孟
子
對
曰
：
﹁
王
好
戰
，
請
以
戰
喻
7

：
填
然
8

鼓
之
9

，
兵
刃
既
接
0

，
棄
甲
曳曳
兵
而
走
q

，
或
百
步

而
後
止
，
或
五
十
步
而
後
止
。
以
五
十
步
笑
百
步
，

則
何
如
？
﹂

曰
：
﹁
不
可
，
直
w

不
百
步
耳
，
是
亦
走
也
。
﹂

曰
： 

﹁
王
如
知
此
，
則
無
望
民
之
多
於
鄰
國

也
。
不
違
農
時
e

，
穀
不
可
勝生
食
r

也
；
數促
罟罟
不
入
洿洿

1 

寡
人
　
寡
德
之
人
，
古
代
王
侯
的
自
謙
之
詞
。

2 

盡
心
焉
耳
矣
　
竭
盡
心
力
了
。
焉
、
耳
、
矣
，
皆
語
氣
詞
，
無

意
義
。
焉
耳
矣
，
表
示
已
然
肯
定
的
語
氣
。

3 

河
內
凶
　
河
內
發
生
饑
荒
。
河
內
，
魏
地
。
今
河
南
省 

黃
河 

以
北
地
。
凶
，
荒
年
。

4 

河
東
　
魏
地
。
黃
河
流
經
山
西
省
境
內
，
自
北
而
南
，
舊
時
通

稱
山
西
省
境
內
黃
河
以
東
地
為
河
東
。

5 

亦
然
　
也
是
如
此
。
指
移
其
民
於
河
內
，
移
其
粟
於
河
東
。

然
，
如
此
、
這
樣
。

6 

加
少
　
更
少
。
加
，
增
益
、
更
加
。

7 

以
戰
喻
　
拿
戰
爭
來
作
比
喻
。
以
，
拿
、
用
。

8 

填
然
　
鼓
音
盛
大
的
樣
子
。

9 

鼓
之
　
指
擊
鼓
指
揮
兵
士
進
攻
。
古
時
戰
爭
，
擊
鼓
則
進
兵
，

敲
鑼
則
退
兵
。
鼓
，
擊
鼓
，
動
詞
。
之
，
助
詞
。

0 

兵
刃
既
接
　
指
雙
方
已
經
交
戰
。
兵
刃
，
泛
指
兵
器
。
接
，
接

觸
。

q 

棄
甲
曳
兵
而
走
　
丟
棄
鎧
甲
、
拖
著
兵
器
而
逃
跑
。
甲
，
盔

甲
。
曳
，
音

曳
，
拖
。
兵
，
兵
器
。
走
，
逃
跑
。

w 

直
　
但
、
只
。

e 

不
違
農
時
　
不
耽
誤
農
民
耕
作
的
時
程
。
農
時
，
指
春
耕
、
夏

耘
、
秋
收
等
農
作
時
程
。

r 

穀
不
可
勝
食
　
指
五
穀
豐
收
，
糧
食
吃
不
完
。
勝
，
音

生
，

盡
。

t 
數
罟
不
入
洿
池
　
不
用
細
密
的
魚
網
在
深
池
裡
捕
魚
。
數
，
音

促
，
細
密
。
罟
，
音

罟
，
魚
網
。
洿
，
音

洿
，
深
池
。

y 

斧
斤
以
時
入
山
林
　
按
照
時
令
進
入
山
林
砍
伐
木
材
。
斧
斤
，

皆
砍
伐
木
材
的
工
具
。
以
，
依
、
按
。
時
，
指
草
木
凋
零
的
時

節
。

106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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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
t

，
魚
鼈
不
可
勝
食
也
；
斧
斤
以
時
入
山
林
y

，
材

木
不
可
勝
用
也
。
穀
與
魚
鼈
不
可
勝
食
，
材
木
不
可

勝
用
，
是
使
民
養
生
喪
死
無
憾
u

也
。
養
生
喪
死
無

憾
，
王
道
之
始
也
。

五
畝
之
宅
，
樹
之
以
桑
i

，
五
十
者
可
以
衣義
帛
o
 

矣
！
雞
豚豚
狗
彘彘
之
畜序
p

，
無
失
其
時
a

，
七
十
者
可
以

食
肉
矣
！
百
畝
之
田
s

，
勿
奪
其
時
d

，
數
口
之
家

可
以
無
飢
矣
！
謹
庠庠
序
之
教
f

，
申
g

之
以
孝
悌
之

義
，
頒
白
者
h

不
負
戴
j

於
道
路
矣
！
七
十
者
衣
帛
食

肉
，
黎
民
k

不
飢
不
寒
，
然
而
不
王望
者
，
未
之
有
也
！

狗
彘
食
人
食
l

而
不
知
檢
;

，
塗
有
餓
莩莩
而
不
知 

發
z

。
人
死
，
則
曰
：
﹃
非
我
也
，
歲
x

也
。
﹄
是
何

異
於
刺
人
而
殺
之
，
曰
：
﹃
非
我
也
，
兵
c

也
。
﹄
王

無
罪
歲
v

，
斯
天
下
之
民
至
焉
。
﹂—

 

梁
惠
王
上
．
3

u 

養
生
喪
死
無
憾
　
供
養
生
者
、
安
葬
死
者
的
禮
儀
沒
有
什
麼
不

足
。
憾
，
缺
恨
、
不
滿
足
。

i 

五
畝
之
宅
樹
之
以
桑
　
在
五
畝
大
的
住
宅
區
，
利
用
空
地
種
植

桑
樹
。
樹
，
種
植
，
動
詞
。

o 

衣
帛
　
穿
著
絲
綢
。
衣
，
音

義
，
穿
，
作
動
詞
用
。

p 

雞
豚
狗
彘
之
畜
　
雞
豬
狗
等
家
畜觸
的
飼
養
。
豚
，
音

豚
，
小

豬
。
彘
，
音

彘
，
豬
。
畜
，
音

蓄
，
飼
養
。

a 

無
失
其
時
　
不
要
錯
過
家
畜
繁
殖
的
時
期
。
無
，
通
﹁
毋
﹂
，

不
要
。

s 

百
畝
之
田
　
古
時
井
田
制
度
，
一
家
可
領
受
百
畝
田
地
。

d 

勿
奪
其
時
　
不
要
因
為
徵
調
徭
役
，
剝
奪
人
民
耕
耘
收
穫
的
時

程
。

f 

謹
庠
序
之
教
　
嚴
謹
地
辦
理
學
校
教
育
。
謹
，
嚴
。
庠
、
序
，

皆
古
代
的
地
方
學
校
名
。
周
代
稱
庠
，
商
代
稱
序
。
庠
，
音

庠
。

g 

申
　
反
覆
叮
嚀
。

h 

頒
白
者
　
頭
髮
半
白
半
黑
的
老
人
。
頒
，
通
﹁
斑
﹂
，
鬢
髮
半

黑
半
白
。

j 

負
戴
　
揹
著
或
頂
著
東
西
。
負
，
以
背
揹
物
。
戴
，
以
頭
頂
物
。

k 

黎
民
　
黑
髮
之
人
，
泛
指
人
民
。
黎
，
黑
。

l 

食
人
食
　
指
國
君
所
養
的
狗
豬
吃
人
吃
的
食
物
，
第
一
個

﹁
食
﹂
字
為
動
詞
。

; 
檢
　
節
制
。

z 
塗
有
餓
莩
而
不
知
發
　
路
上
有
餓
死
的
人
，
卻
還
不
知
道
打

開
糧
倉
賑
濟
飢
民
。
塗
，
同
﹁
途
﹂
。
莩
，
通
﹁
殍
﹂
，
音

莩
，
餓
死
的
人
。
發
，
指
開
倉
賑
濟
。

x 

歲
　
在
此
指
凶
歲
，
即
荒
年
。

c 

兵
　
兵
器
，
指
刀
。

v 

無
罪
歲
　
不
要
歸
罪
於
凶
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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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  

旨
孟
子
告
訴
梁
惠
王
治
國
得
民
之
要
，
在
於
推
行
仁
政
，
使
民
養
生
喪
死
無
憾
，
進
而
謹
修
教
化
。

解  
讀

梁
惠
王
三
十
五
年
︵
西
元
前
三
三
六
︶
，
孟
子
來
到
魏
都
大
梁
︵
今
河
南
省 

開
封
市
︶
，
梁
惠
王
向
他
請
教
自
己
已
盡
心
於
民

事
，
而
﹁
鄰
國
之
民
不
加
少
，
寡
人
之
民
不
加
多
﹂
的
原
因
。

對
於
梁
惠
王
的
問
題
，
孟
子
沒
有
正
面
回
答
，
而
是
以
﹁
五
十
步
笑
百
步
﹂
的
生
動
比
喻
，
指
出
惠
王
所
謂
的
﹁
盡
心
﹂
，
乃

治
標
而
非
治
本
，
並
不
能
使
百
姓
來
歸
。
在
惠
王
懂
得
這
道
理
之
後
，
孟
子
才
提
出
治
本
的
﹁
王
道
﹂
主
張
。

王
道
的
第
一
步
就
是
不
濫
用
民
力
而
違
背
農
業
生
產
，
並
且
注
意
漁
業
、
林
業
的
發
展
，
使
百
姓
足
以
溫
飽
，
做
到
﹁
養
生
喪

死
無
憾
﹂
。
第
二
步
就
是
在
百
姓
都
能
溫
飽
的
基
礎
上
，
﹁
謹
庠
序
之
教
，
申
之
以
孝
悌
之
義
﹂
，
有
了
道
德
教
化
，
才
能
促
進
人

倫
和
諧
，
提
升
人
民
的
精
神
境
界
。
只
要
做
到
這
兩
步
，
百
姓
便
會
歸
順
，
而
能
統
一
天
下
。
接
著
孟
子
批
評
當
時
的
執
政
者
，
只

圖
個
人
的
享
受
，
根
本
不
顧
百
姓
的
疾
苦
，
﹁
狗
彘
食
人
食
而
不
知
檢
，
塗
有
餓
莩
而
不
知
發
﹂
，
人
民
餓
死
，
則
委
罪
於
收
成
不

好
，
在
此
才
回
答
了
惠
王
﹁
寡
人
之
民
不
加
多
﹂
的
真
正
原
因
。

從
文
字
的
角
度
而
言
，
本
章
文
字
精
鍊
，
語
言
生
動
，
敘
述
清
晰
，
層
次
分
明
。
尤
其
是
﹁
五
十
步
笑
百
步
﹂
，
及
﹁
是
何
異

於
刺
人
而
殺
之
曰
：
﹃
非
我
也
，
兵
也
﹄
﹂
，
兩
個
譬
喻
的
類
比
推
論
，
實
在
具
有
無
比
的
說
服
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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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	

不
為
與
不
能
（
節
選
）

︵
孟
子
︶
曰
：
﹁
有
復
1

於
王
者
曰
：
﹃
吾
力
足
以
舉

百
鈞
2

，
而
不
足
以
舉
一
羽
；
明
足
以
察
秋
毫
之
末
3

，
而

不
見
輿
薪
4

。
﹄
則
王
許
5

之
乎
？
﹂

︵
齊
宣
王 

6

︶
曰
：
﹁
否
！
﹂

1 

復
　
報
告
。

2 

百
鈞
　
三
千
斤
，
指
極
重
之
物
。
古
以
三
十
斤
為
一

鈞
。

3 

秋
毫
之
末
　
鳥
獸
到
秋

季
，
為
了
禦
寒
過
冬
而
新

生
毫
毛
；
新
生
的
毫
毛
本

就
微
小
，
其
末
端
尤
為
纖

細
，
此
極
言
其
細
小
而
難

見
。

4 

輿
薪
　
一
車
子
的
木
柴
，

極
言
其
大
而
易
見
。

5 
許
　
聽
信
。

6 
齊
宣
王
　
齊
國
國
君
，
威
王
之
子
，
姓
田
，
名
辟
疆
，

諡
號
宣
。

	

明
察
秋
毫（

羅
德
星
篆
刻
）

●
 

事
例第
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後
，
美
、
蘇
冷
戰
期
間
，
蘇
聯
人
民
處
於
鐵
幕
中
，
在
集
權
的
體
制
下
，
民
間
流
傳
著
許
多
政
治
笑
話
。
茲
舉
二
例
說
明
，
其

一
：
「
有
位
共
產
黨
員
努
力
的
向
一
位
老
婦
人
解
釋
未
來
的
共
產
主
義
是
如
何
美
好
。
他
說
道
：
『
那
時
候
將
有
一
切
，
食
物
、
衣
服
、
各
種
商
品
，

你
還
可
以
出
國
旅
遊
。
』
『
哦
，
明
白
了
，
跟
沙
皇
時
代
所
講
的
一
樣
。
』
」
其
二
：
「
二
戰
結
束
後
，
波
蘭
脫
離
納
粹	

德
國
的
魔
掌
，
卻
被
俄
國

占
領
，
一
個
波
蘭
鄉
下
老
太
太
看
到
街
上
貼
著
的
照
片
，
就
說
像
自
己
的
外
甥
。
別
人
訓
斥
她
：
『
胡
說
什
麼
，
這
是
史
達
林
同
志
（
當
時
蘇
聯
領
導

者
）
。
』
老
太
太
：
『
他
是
幹
什
麼
的
？
』
答
：
『
他
趕
跑
了
納
粹
。
』
老
太
太
接
著
問
：
『
那
他
能
不
能
把
俄
國
人
也
趕
跑
啊
。
』
」
，
這
些
笑
話
尖

酸
犀
利
，
諷
刺
專
制
政
權
。
對
人
民
而
言
，
不
論
沙
皇
、
納
粹
，
還
是
蘇
聯
的
統
治
，
不
過
都
是
五
十
步
笑
百
步
的
暴
政
。

●
 

相
關
名
言

◎
	

國
家
積
極
的
目
的
，
在
於
使
人
人
得
到
最
完
美
的
善
良
生
活
，
也
就
是
愉
快
高
貴
的
生
活
。
（
古
希
臘	

亞
里
斯
多
德
）

◎
	

龜
笑

無
尾
，

笑
龜
粗
皮
。
（
臺
灣
諺
語
）

	

（
注
：
五
十
步
笑
百
步
。
譏
笑
別
人
的
缺
點
，
不
知
自
己
的
短
處
。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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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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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今
恩
足
以
及
禽
獸
，
而
功
不
至
於
百
姓
者
，
獨
何 

與
7

？
然
則
一
羽
之
不
舉
，
為
不
用
力
焉
；
輿
薪
之
不
見
，

為
不
用
明
焉
；
百
姓
之
不
見
保
，
為
不
用
恩
焉
。
故
王
之
不

王
，
不
為
也
，
非
不
能
也
。
﹂

曰
：
﹁
不
為
者
與
不
能
者
之
形
8

，
何
以
異
？
﹂

曰
：
﹁
挾挾
太
山
以
超
北
海 

9

，
語
人
曰
：
﹃
我
不

能
。
﹄
是
誠
不
能
也
。
為
長
者
折
枝
0

，
語
人
曰
：
﹃
我
不

能
。
﹄
是
不
為
也
，
非
不
能
也
。
故
王
之
不
王
，
非
挾
太
山

以
超
北
海
之
類
也
；
王
之
不
王
，
是
折
枝
之
類
也
。
老
吾

老
，
以
及
人
之
老
q

；
幼
吾
幼
，
以
及
人
之
幼
w

；
天
下

可
運
於
掌
e

。
詩
r

云
：
﹃
刑
于
寡
妻
t

，
至
于
兄
弟
，
以

御御
y

于
家
邦
。
﹄
言
舉
斯
心
，
加
諸
彼
而
已
u

！
故
推
恩
足

以
保
四
海
；
不
推
恩
無
以
保
妻
子
。
古
之
人
i

所
以
大
過

人
o

者
，
無
他
焉
，
善
推
其
所
為
而
已
矣
。
今
恩
足
以
及

7 

獨
何
與
　
卻
是
為
了
什
麼
呢
？
獨
，
卻
，
在
此
有
加
強

語
氣
作
用
。
與
，
通
﹁
歟
﹂
。

8 

形
　
情
形
。

9 

挾
太
山
以
超
北
海
　
腋
下
挾
持
著
泰
山
躍
過
渤
海
，
比

喻
不
可
能
之
事
。
挾
，
音

峽
，
以
腋
持
物
。
超
，
躍

過
。
北
海
，
指
渤
海
，
以
其
在
齊
國
之
北
，
故
云
。

0 

為
長
者
折
枝
　
替
長
輩
折
取
樹
枝
，
比
喻
不
難
之
事
。

q 

老
吾
老
以
及
人
之
老
　
尊

敬
自
己
的
父
兄
，
以
此
心

意
推
廣
到
尊
敬
別
人
的
父

兄
。
上
﹁
老
﹂
字
，
當
動

詞
用
，
作
﹁
尊
敬
﹂
解
。

w 

幼
吾
幼
以
及
人
之
幼
　
慈

愛
自
己
的
子
弟
，
以
此
心

意
推
廣
到
慈
愛
別
人
的
子

弟
。
上
﹁
幼
﹂
字
，
當
動

詞
用
，
作
﹁
慈
愛
﹂
解
。

e 

運
於
掌
　
運
轉
於
手
掌
上
，
指
極
為
容
易
。
運
，
轉
。

r 

詩
　
詩
經 

大
雅 

思
齊
之
句
。

t 

刑
于
寡
妻
　
做
妻
子
的
模
範
。
刑
，
通
﹁
型
﹂
，
法
，

在
此
作
動
詞
用
，
樹
立
典
範
。
寡
妻
，
元
配
妻
子
。
諸

侯
謙
稱
自
己
為
寡
人
，
其
妻
為
寡
妻
。

y 

御
　
音

御
，
治
理
。

u 

言
舉
斯
心
加
諸
彼
而
已
　
就
是
說
以
此
不
忍
之
仁
心
，

施
加
在
別
人
身
上
罷
了
。
言
，
就
是
說
。
舉
，
以
、

拿
。
斯
心
，
指
不
忍
之
仁
心
。
加
，
施
與
。

i 
古
之
人
　
指
古
代
的
聖
王
。

	

老
吾
老
以
及
人
之
老
，

	

幼
吾
幼
以
及
人
之
幼

（
羅
德
星
篆
刻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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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  

旨

孟
子
勸
請
齊
宣
王
以
不
忍
之
心
推
恩
保
民
而
王
天
下
。

上
四
章
言
治
國
之
道
，
當
貴
德
任
賢
，
施
行
仁
政
，
富
裕
民
生
，
謹
修
教
化
。

解  

讀
本
段
落
節
選
自
梁
惠
王
上
保
民
而
王
章
，
此
章
是
孟
子
書
裡
少
數
千
字
以
上
的
長
文
之
一
，
充
分
地
表
達
孟
子
的
王
道
思
想
，

即
行
仁
政
、
保
民
而
王
的
政
治
主
張
，
也
反
映
出
孟
子
善
辯
、
善
喻
的
語
言
藝
術
和
雄
放
的
文
章
風
格
。
在
這
次
談
話
中
，
孟
子
舉

出
宣
王
釁釁
鐘
︵
古
祭
禮
。
新
鐘
鑄
成
，
殺
牲
取
血
，
塗
於
鐘
的
縫
隙
，
然
後
祭
祀
︶
時
，
不
忍
見
牛
恐
懼
發
抖
，
而
以
羊
易
牛
的

事
，
大
加
誇
讚
，
並
說
憑
著
這
種
不
忍
之
心
，
擴
而
充
之
，
即
可
王
天
下
，
今
﹁
王
之
不
王
﹂
是
不
為
也
，
而
非
不
能
也
。

在
本
段
落
中
，
孟
子
連
用
兩
個
譬
喻—

能
舉
﹁
百
鈞
﹂
而
不
能
舉
﹁
一
羽
﹂
，
能
見
﹁
秋
毫
之
末
﹂
而
不
見
﹁
輿
薪
﹂
，

以
及
﹁
一
羽
之
不
舉
︙
︙
為
不
用
恩
焉
﹂
的
排
比
句
，
明
白
有
力
地
說
明
﹁
今
恩
足
以
及
禽
獸
，
而
功
不
至
於
百
姓
﹂
，
肯
定
﹁
王

之
不
王
﹂
，
是
﹁
不
為
﹂
，
非
﹁
不
能
﹂
。
接
著
再
以
﹁
挾
太
山
以
超
北
海
﹂
、
﹁
為
長
者
折
枝
﹂
難
易
迥
然
不
同
的
事
物
，
解
釋

﹁
不
為
﹂
和
﹁
不
能
﹂
的
區
別
。
最
後
提
出
﹁
推
恩
﹂
之
說
，
以
國
君
的
﹁
仁
心
﹂
為
起
點
，
使
其
由
近
而
遠
，
推
己
及
人
。
並
徵

o 

大
過
人
　
大
大
勝
過
常
人
。

p 

權
　
秤
錘
，
此
處
作
動
詞
用
，
以
秤
稱
物
。

a 

度
　
音

踱
，
以
尺
量
物
。

s 

物
皆
然
心
為
甚
　
物
之
輕
重
長
短
，
皆
須
權
度
後
才
明

白
；
人
心
則
是
事
理
的
標
準
，
行
事
時
更
須
仔
細
衡

量
。

禽
獸
，
而
功
不
至
於
百
姓
者
，
獨
何
與
？
權
p

，
然
後
知
輕

重
；
度踱
a

，
然
後
知
長
短
；
物
皆
然
，
心
為
甚
s

。
王
請
度

之
！ 

︙
︙
﹂—

 

梁
惠
王
上‧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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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
經
典
，
勸
宣
王
以
古
人
為
榜
樣
，
以
身
作
則
，
治
理
家
邦
。
再
運
用
對
比
技
巧
，
論
述
﹁
推
恩
﹂
的
效
能
及
﹁
不
推
恩
﹂
的
惡

果
。
請
宣
王
權
衡
輕
重
。
如
此
說
解
，
其
說
服
力
自
然
不
問
可
知
。

漢 

趙
岐
在
孟
子
題
辭
中
說
：
﹁
孟
子
長
於
譬
喻
，
辭
不
迫
切
，
而
意
已
獨
至
。
﹂
僅
此
段
落
就
可
領
略
孟
子
在
這
方
面
的
功
力
。

而
其
中
﹁
不
為
﹂
與
﹁
不
能
﹂
的
教
訓
、
﹁
老
吾
老
，
以
及
人
之
老
；
幼
吾
幼
，
以
及
人
之
幼
﹂
的
情
懷
，
更
值
得
我
們
涵
泳
之
。

●
 

事
例馬

拉
拉
於
二○
一
四
年
獲
得
諾
貝
爾
和
平
獎
，
時
年
十
七
歲
，
成
為
史
上
最
年
輕
的
獲
獎
者
。
她
的
家
鄉
位
於
巴
基
斯
坦
的
偏
僻
山
谷
，
起
先
她

透
過
筆
名
在
英
國B

B
C

網
站
上
寫
部
落
格
，
當
時
只
有
十
一
歲
，
原
因
很
簡
單—

—

她
想
上
學
。
執
政
的
塔
利
班
組
織
禁
止
女
孩
上
學
受
教
育
，
許
多
女

孩
擔
心
成
為
攻
擊
目
標
而
退
學
，
馬
拉
拉
的
訴
求
，
經
報
導
後
受
到
國
際
社
會
的
注
目
。
然
而
二○

一
二
年
她
卻
被
塔
利
班
組
織
槍
擊
頭
部
，
轉
送
英
國

醫
治
，
奇
蹟
生
還
之
後
仍
堅
持
初
衷
。
馬
拉
拉
說
：
「
我
不
要
世
人
用
『
被
塔
利
班
開
槍
的
女
孩
』
的
角
度
來
記
得
，
我
希
望
自
己
是
『
為
了
教
育
而
奮

鬥
的
女
孩
』
」
。
她
呼
籲
世
人
：
「
一
個
孩
子
、
一
個
老
師
、
一
本
書
和
一
枝
筆
，
就
可
以
改
變
這
個
世
界
。
」
小
女
孩
以
一
枝
筆
就
能
改
變
世
界
，
當

足
以
讓
許
多
託
辭
不
能
，
實
則
不
為
的
政
客
感
到
汗
顏
。

●
 

相
關
名
言

◎
	

王
者
以
民
為
基
，
民
以
財
為
本
。
（
漢	

谷
永
）

◎
	

吾
心
信
其
可
行
，
則
移
山
、
填
海
之
難
，
終
有
成
功
之
日
；
吾
心
信
其
不
可
行
，
則
反
掌
、
折
枝
之
易
，
亦
無
收
效
之
期
也
。
（
民
國	

孫
中

山
）

◎
	

保
護
人
民
是
一
個
國
君
最
偉
大
的
美
德
。
（
古
羅
馬	

塞
內
加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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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
鄒
與
魯
鬨
　
鄒
國
與
魯
國
交
戰
。
鄒
，
國
名
，
在
今
山

東
省 

鄒
城
市
。
魯
，
國
名
，
在
今
山
東
省 

曲
阜
市
。

鬨
，
音

鬨
，
打
鬥
聲
，
此
指
交
戰
。

2 

穆
公
　
鄒
君
。

3 

有
司
　
指
官
吏
。

4 

而
民
莫
之
死
　
但
是
民
眾
沒
有
一
個
為
國
家
而
死
。

莫
，
沒
有
人
。
之
，
助
詞
，
無
義
。

5 

不
可
勝
誅
　
沒
有
辦
法
把
他
們
都
殺
了
。
勝
，
音

生
，
盡
。

6 

疾
視
　
怒
目
而
視
。

7 

長
上
　
此
指
官
吏
。

8 

轉
乎
溝
壑
　
指
輾
轉
死
於
田
溝
山
谷
之
中
。
壑
，
音

壑
，
山
谷
。
轉
，
輾
轉
，
指
遷
徙
流
亡
。

9 

上
慢
而
殘
下
　
對
上
怠
忽
職
守
，
對
下
殘
害
人
民
。

慢
，
怠
忽
。

0 

出
乎
爾
者
反
乎
爾
者
　
你
怎
樣
對
待
別
人
，
別
人
就
怎

樣
回
報
你
。
反
，
回
報
。
這
是
﹁
出
爾
反
爾
﹂
的
本

義
，
與
現
今
﹁
稱
人
言
行
前
後
反
覆
，
自
相
矛
盾
﹂
之

意
不
同
。

q 

民
今
而
後
得
反
之
也
　
百
姓
到
今
天
得
以
報
復
其
長

上
。

w 

尤
　
責
怪
。

e 

死
其
長
　
為
長
上
犧
牲
、
赴
死
。

八

	

上
恤
下
親

鄒
與
魯
鬨鬨
1

。
穆
公
2

問
曰
：
﹁
吾
有
司
3

死
者
三
十
三

人
，
而
民
莫
之
死
4

也
。
誅
之
，
則
不
可
勝生
誅
5

；
不
誅
，

則
疾
視
6

其
長
上
7

之
死
而
不
救
，
如
之
何
則
可
也
？
﹂

孟
子
對
曰
：
﹁
凶
年
饑
歲
，
君
之
民
，
老
弱
轉
乎
溝 

壑壑
8

，
壯
者
散
而
之
四
方
者
，
幾
千
人
矣
；
而
君
之
倉
廩

實
，
府
庫
充
；
有
司
莫
以
告
，
是
上
慢
而
殘
下
9

也
。
曾
子

曰
：
﹃
戒
之
，
戒
之
！
出
乎
爾
者
，
反
乎
爾
者
0

也
。
﹄
夫

民
今
而
後
得
反
之
也
q

；
君
無
尤
w

焉
！
君
行
仁
政
，
斯
民

親
其
上
，
死
其
長
e

矣
。
﹂─

梁
惠
王
下‧

12

章  

旨

孟
子
勸
鄒
君
行
仁
政
，
領
導
有
司
體
恤
人
民
，
則
人
民
自
會
為
國
赴
義
效
忠
。

由
此
章
可
知
君
王
欲
使
人
民
效
忠
長
上
，
戰
勝
強
敵
，
以
行
仁
政
而
得
民
心
，
最
為
重
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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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  

讀
孟
子
曾
說
：
﹁
愛
人
者
人
恆
愛
之
，
敬
人
者
人
恆
敬
之
﹂
︵
離
婁
下
︶
；
反
之
，
不
愛
人
者
得
不
到
別
人
的
愛
，
不
敬
人
者
得

不
到
別
人
的
敬
。

人
與
人
之
間
的
關
係
，
往
往
是
相
互
對
待
的
，
平
日
照
顧
屬
下
，
愛
護
百
姓
，
急
難
時
，
屬
下
和
百
姓
便
會
為
長
官
效
命
。

鄒
、
魯
一
場
戰
爭
下
來
，
就
暴
露
了
鄒
國
百
姓
的
忠
心
問
題
：
老
百
姓
眼
見
著
他
們
的
官
員
戰
死
，
誰
也
不
肯
去
救
援
。
鄒
穆
公
為

此
心
急
如
焚
，
不
知
如
何
是
好
？
孟
子
告
訴
他
，
這
都
是
官
吏
們
平
日
不
顧
人
民
死
活
，
只
知
欺
壓
百
姓
，
上
慢
殘
下
的
結
果
。
你

怎
樣
對
待
別
人
，
別
人
也
會
同
樣
回
報
你
。
現
在
百
姓
終
於
逮
到
報
復
的
機
會
，
所
以
不
能
責
怪
他
們
。
不
過
只
要
君
行
仁
政
，
有

司
愛
民
，
百
姓
自
然
會
親
近
其
長
上
，
並
為
之
赴
難
。

●
 

相
關
名
言

◎
	

陰
謀
陷
害
別
人
的
人
，
自
己
會
首
先
遭
到
不
幸
。
（
古
希
臘	

伊
索
寓
言
）

◎
	

你
們
願
意
人
怎
樣
待
你
們
，
你
們
也
要
怎
樣
待
人
。
（
聖
經
）

問
題
與
討
論

一
、
孟
子
的
民
本
思
想
與
近
代
的
民
主
思
想
，
是
否
相
同
？
請
就
所
知
加
以
說
明
。

二
、
許
行
主
張
﹁
賢
者
與
民
並
耕
而
食
﹂
，
孟
子
用
什
麼
理
由
加
以
駁
斥
？

三
、
孟
子
勸
齊
宣
王
﹁
保
民
而
王
﹂
時
，
曾
有
﹁
不
為
﹂
與
﹁
不
能
﹂
之
說
，
此
二
者
有
何
相
異
之
處
？

四
、
孟
子
仁
政
思
想
的
理
論
依
據
是
什
麼
？
其
仁
政
措
施
大
致
包
括
哪
些
？



今
人

今
事

孟
子
將
善
良
的
人
性
帶
入
政
治
，
認
為
仁
政
才
是
最
合
乎
人
性
的
政
治
，
因
此
要
以
仁
德
之
君
、
仁
德
之
政
來
帶
領
國
家
和

人
民
走
上
幸
福
的
坦
途
。
公
司
管
理
高
層
正
如
同
一
國
之
君
，
誠
信
正
直
的
領
導
品
德
也
關
乎
著
許
多
員
工
的
工
作
態
度
，
甚
至

消
費
者
的
生
活
態
度
。

台
灣
積
體
電
路
製
造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︵
以
下
簡
稱
為
台
積
電
︶
是
半
導
體
行
業
中
的
龍
頭
，
領
導
者
正
是
I 

C
教
父
張
忠

謀
。
一
九
三○

年
生
於
寧
波
，
祖
父
為
長
孫
取
的
名
字
源
於
曾
子
之
言
：
﹁
吾
日
三
省
乎
吾
身
：
為
人
謀
而
不
忠
乎
？
與
朋
友
交

而
不
信
乎
？
傳
不
習
乎
？
﹂
希
望
他
將
來
替
人
做
事
，
要
忠
心
耿
耿
，
時
常
反
省
自
己
的
誠
信
正
直
。
自
幼
年
起
，
母
親
教
導
他

獨
立
思
考
與
學
習
的
方
法
，
父
親
教
導
他
誠
信
正
直
的
價
值
觀
，
足
見
家
庭
教
育
對
他
的
影
響
。

一
九
四
九
年
十
九
歲
的
張
忠
謀
成
功
申
請
到
美
國 

哈
佛
大
學
就
讀
，
全
校
一
千
多
位
新
生
，
他
是
唯
一
的
中
國
人
。
在
哈

佛
，
他
發
現
人
外
有
人
，
同
學
中
有
的
已
讀
完
愛
因
斯
坦
的
相
對
論
，
有
的
在
研
究
馬
克
斯
理
論
，
見
賢
思
齊
的
他
開
始
讀
希

臘 

羅
馬
史
詩
、
英
國
文
學
、
美
國
文
學
等
，
因
此
後
來
他
工
作
時
常
會
引
用
古
典
文
學
，
在
科
技
界
人
士
中
獨
樹
一
幟
。
隔
年
他

轉
學
到
麻
省
理
工
學
院
專
攻
機
械
工
程
，
利
用
三
年
時
間
讀
完
學
士
和
碩
士
。
一
九
五
八
年
，
二
十
八
歲
的
張
忠
謀
帶
著
妻
子
，

從
人
文
薈
萃
的
波
士
頓
到
達
一
片
荒
原
的
德
州
，
為
了
更
了
解
電
子
產
業
，
他
考
進
史
丹
佛
大
學
的
博
士
班
研
究
半
導
體
，
三
年

後
取
得
博
士
學
位
，
重
回
德
州
儀
器
任
職
，
並
升
任
副
總
裁
，
四
十
一
歲
的
他
地
位
僅
次
於
董
事
長
和
總
裁
。
一
九
七
四
年
五
月

的
美
國
電
子
雜
誌
，
描
述
當
時
才
四
十
四
歲
的
張
忠
謀
是
﹁
讓
競
爭
對
手
發
抖
的
人
﹂
。
五
十
五
歲
時
他
回
到
臺
灣
擔
任
工
業
研

究
院
院
長
。

一
九
八
七
年
張
忠
謀
創
立
台
積
電
時
，
幾
乎
沒
有
人
看
好
，
而
現
在
新
竹
科
學
園
區
內
台
積
電
二
廠
入
門
大
廳
的
牆
上
，
誠

信
與
創
新
的
毛
筆
字
緊
貼
在
一
幅
山
水
瀑
布
風
景
圖
兩
邊
。
這
就
是
台
積
電
的
價
值
觀─

正
直
誠
信
、
客
戶
導
向
、
創
新
、
全

【
世
界
級
的
公
司
需
要
好
的
文
化—

誠
信
的
文
化
】



心
全
力
投
入
工
作
。
正
直
誠
信
是
基
礎
，
台
積
電
用
人
的
首
要
條
件
是
品
格
及
才
能
，
客
戶
曾
說
跟
台
積
電
做
生
意
就
像
與
正
人

君
子
來
往
。
客
戶
導
向
融
入
服
務
觀
念
，
讓
台
積
電
在
半
導
體
業
卓
然
出
眾
，
為
股
東
帶
來
優
厚
回
報
。
不
論
是
流
程
、
思
考
模

式
還
是
執
行
，
提
倡
人
人
創
新
。
每
一
個
員
工
全
心
全
力
投
入
工
作
，
則
是
實
現
夢
想
的
驅
動
力
。

當
金
融
風
暴
席
捲
全
球
時
，
張
忠
謀
已
退
居
幕
後
，
不
再
過
問
日
常
營
運
，
但
是
當
擔
任
台
積
電
C 

E 

O
的
蔡
力
行
裁
員
上

百
人
，
使
得
他
們
上
街
抗
議
，
也
使
臺
灣
對
台
積
電
信
任
度
大
幅
下
降
。
於
是
，
張
忠
謀
親
自
換
掉
自
己
的
愛
將
，
二○

○

九
年

六
月
重
回
台
積
電
任
C 

E 

O
，
震
撼
全
球
半
導
體
業
界
，
而
他
重
掌
軍
旗
不
到
一
年
，
台
積
電
營
收
、
獲
利
重
回
高
點
。

在
臺
灣
，
台
積
電
就
是
高
科
技
的
L 

V
，
這
個
品
牌
代
表
著
﹁
幸
福
企
業
﹂
、
﹁
世
界
一
流
的
創
新
公
司
﹂
和
﹁
大
學
畢
業

生
最
想
進
的
企
業
﹂
，
原
因
就
是
張
忠
謀
以
誠
信
正
直
管
理
公
司
，
具
備
勇
氣
承
認
錯
誤
，
及
時
找
回
員
工
和
社
會
大
眾
的
信

心
，
加
上
他
從
小
的
閱
讀
習
慣
培
養
而
來
的
智
慧
，
使
他
的
閱
讀
時
間
不
亞
於
管
理
公
司
的
時
間
，
細
心
觀
察
時
代
脈
動
，
成
就

了
他
領
導
者
的
氣
質
。
除
了
在
公
司
裡
居
於
領
導
要
務
，
他
參
與
政
治
時
，
秉
持
著
孟
子
﹁
以
民
為
本
﹂
的
精
神
，
曾
經
公
開
發

言
：
人
民
支
持
誰
，
我
就
支
持
誰
。
這
份
領
導
者
的
氣
度
與
氣
勢
，
堪
稱
發
揮
孟
子
以
仁
德
為
本
，
領
導
群
眾
的
實
踐
者
。


